
威海市医疗保障局 威海市财政局
关于进一步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医疗保障

工作的通知
威医保发〔2019〕23 号

各区市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国家级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

财政局，南海新区党群与人力资源部、财政局：

为进一步提高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医疗保障水平，按照《关于加

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医保发〔2019〕53

号）和《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

助与服务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威政办发〔2019〕3 号）文件精

神，现就进一步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医疗保障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不设门诊慢性病起付标准，参保居民在

二级医保协议管理医疗机构治疗，政策范围内门诊费用基本医保报

销比例分段提高 10%，即按一档缴费的，20 万元内报销比例为 70%，

按二档缴费的，4 万元内（含）报销比例为 75%，4 万元至 30 万元

报销比例为 80%。

二、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、重点救助对象、重度残疾人（指建

档立卡贫困户中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级、二级重度残

疾人和三级智力残疾人、三级精神残疾人）等困难人员中的严重精

神障碍患者，进一步提高居民大病保险倾斜性政策，其居民大病保

险起付标准降低至 5000 元。个人负担合规医疗费用 5000 元以上



（含）、10 万元以下的部分给予 65%补偿，10 万元以上（含）、

30 万元以下的部分给予 75%补偿，30 万（含）以上的部分给予 85%

补偿，取消其居民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。

三、将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纳入定

额结算病种范围，结算标准及享受待遇按照《关于对重症精神类疾

病住院医疗费用实行定额结算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威社保发〔2017〕

9 号）文件执行。

四、患者使用治疗严重精神障碍的乙类药品个人自付比例调整

为不超过 10%（调整药品名单见附件）。

五、优化严重精神障碍门诊慢性病审批程序，实行随时申报办

理。提升医保经办服务，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

保险和医疗救助等医疗待遇实行“一站式”结算。

本通知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治疗严重精神障碍乙类药品调整目录

威海市医疗保障局

威海市财政局

2019 年 7 月 8 日


